
宜蘭縣112年度
兒少家庭促進追蹤訪視關懷服務方案

家庭關懷訪視員報名簡章

一、方案緣起

社會大眾對於兒少權益日漸重視，通報案件數日益增加，然部分通

報內容非保護性議題，亦未達成福利性案件派案指標，使得此類型案件

被排除於現有服務體系之外，本方案係因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，

為回應通報人之需求及大眾對社會安全網的期待。

為使服務提供更加周延，並秉持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宗旨，擬辦理

本方案，並結合在地社區力量，形成鄰里間互助支持系統，服務家中有

風險事件並有支持因子而未對兒少有明顯影響，但家庭需持續追蹤關懷

之18歲以下兒少。以家庭訪視服務破除電訪限制，實際走入案家了解家

庭照顧概況及需求，並以溫暖、關懷的態度，提供家庭情緒關懷、育兒

及親職教養知能等諮詢服務並連結資源介入，增進兒少福祉，維護兒少

權益。

二、報名參訓資格及人數

( 一)設籍或居住於宜蘭縣之民眾，年滿20歲、未滿65歲者(受限於商業

保險承保年齡限制規定)，未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情事、素行不

良紀錄者（由宜蘭縣政府社會處進行報名者背景確認，並於報名時繳

交由警察機關開立良民證）。

(二)非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現職專職人員。

(三)有社區初級預防工作、村(里)長與鄰長、社區組織幹部及志工或具專

業背景之經驗者優先錄取參訓。

(四) 本方案預計錄取參訓人數上限為20人。

三、家庭關懷訪視員資格取得方式

( 一)符合報名資格者，需參加12小時基礎及專題課程訓練(含筆試) 、4小



時實務見習訓練，筆試成績合格者且通過見習訓練，經宜蘭縣政府社

會處核可後，取得本縣「家庭關懷訪視員」資格者，方能正式提供服

務。

(二)取得家庭關懷訪視員資格者，需配合簽立工作契約書及保密切結書，

如有違反契約規範，本府得依契約相關規範解聘。

(三)本次預計核可及聘用家庭關懷訪視員上限為 10人，因應目前現有家

庭關懷訪視員人力分配，本次以可服務第一區及第二區之家庭關懷訪

視員為優先錄取聘用對象。

四、服務方式及訪視費用

( 一)以分區方式接案，由家庭關懷訪視員選擇欲服務之區域，每區家庭關

懷訪視員依輪序派案，不得固定單一鄉鎮提供服務，分區規劃如下：

1.第一區：頭城鎮、礁溪鄉、壯圍鄉。

2.第二區：宜蘭市、員山鄉、大同鄉。

3.第三區：五結鄉、羅東鎮、冬山鄉。

4.第四區：蘇澳鎮、三星鄉、南澳鄉。

(二)接獲派案中心派案後，需於七日內進行家庭訪視，每案需服務至少三

個月，每月至少訪視兩次，每次訪視需間隔一週以上，為確保服務品

質，原則上每名家庭關懷訪視員每月接案上限三案，如有特殊狀況者

不在此限。

(三)訪視費用

1.訪視輔導費：每案每次訪視費用新臺幣 600元，每案每月最高補助

4次，如當次訪視遭拒或因故無法進入案家完成訪

視，僅能請領交通補助費，不得請領訪視輔導費。

2.交通補助費：每案每次補助交通輔導費新臺幣300元，每案每日限

補助1次，每案每月最高補助 4次。

五、報名方式及報名檢附文件

( 一)報名方式：

1.郵寄報名：將報名相關文以郵件寄送至宜蘭縣政府社會處(地址：

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) ，並註明「應徵 112年家庭



關懷訪視員」。

2.電子郵件報名：以電子檔將報名相關文件以電子郵件寄送至宜蘭

縣社會處承辦人電子信箱( 電子郵箱地址：

f i s h a i r p l an e0910@mai l .e-l an d.gov.t w) 。

3.親送繳件報名：報名相關文件以親送方式繳交至宜蘭縣政府社會

處5樓集中篩派案中心( 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同慶

街95號 5樓 503室) 。

(二)報名須備檢附文件：家庭關懷訪視員報名表、警察機關開立之良民

證、疫苗接種紀錄卡、報名資格文件影本(如：

相關執照或證照、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受訓證書等，

如無相關文件可不附) 。

(三)經確認符合家庭關懷訪視員參訓資格者，承辦人將以電話及電子郵

件通知參與訓練課程，不符資格者，則不另行通知。

六、家庭關懷訪視員職前培訓預計辦理期程

( 一)基礎課程：112年 3月 11日(六) 09:00-16:00，共計6小時。

(二)專題課程：112年 3月 12日(日) 09:00-16:00，共計6小時。

(三)實務見習課程：預計於112年 4月份辦理，日期、時間將另行公告。

七、報名截止日期

( 一)即日起至 112年 3月 3日(五) 17:00止。

(二)如以郵寄方式報名者，則以郵戳為憑。


